
敏實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一、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十二條之一，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 

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 

二、目的：為防止本校所屬實(試)驗室、研究室暨適用場所之職業災害，保障

教職員工生安全與健康。 

三、實施單位及人員：本計畫之權責如下 

(一)總務處環安與事務組:擬訂、規劃、督導推動本計畫及相關安全衛生管理

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依法令規定或實際狀況修訂相關規章、計畫

及工作守則，並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檢查。 

(二)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對擬訂之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並審議、協

調、建議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三)單位主管:依職權指揮、監督所屬執行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協調及指導

有關人員實施。 

(四)實(試)驗場所暨適用場所負責人:負責協助並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計畫及職安法令規定之事項，遵守主管機關指定之建議與事項、法令之規

定及環境保護組所列之建議，確實執行安全衛生管理工作，若有不符規定

之事項，應儘速改善。 

四、計畫項目：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三)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示及通識。 

(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與測定。 

(五)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事項。

(六)採購管理、承攬管理與變更管理事項。 

(七)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 

(八)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九)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十一) 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十二)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十三) 緊急應變措施。 

(十四)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

(十五) 安全衛生管理記錄與績效評估措施。 

(十六) 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1.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2. 實驗廢棄物清理。 

五、需要經費：依總務處環安與事務組及各單位年度預算編列所需執行經費。

六、其他規定事項： 

(一)本計畫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法規辦理實施。 

(二)本計畫經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審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

施。 



七、實施細目及執行時程： 

編 
號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方法 執行 
時程 

  1. 危害鑑別：鑑別各項實驗、實習、設備 作
業、場所潛在或曾發生之危害，並
予以評估、分析。 

2. 風險評估：評估各項實驗、實習、設備 作
業、場所發生危害之嚴重性、機率、控
制費用及控制程度。 

3. 危害控制：將危害鑑別評估及控制對策分析 
出之各種危害或異常狀況，擬定方
案予以控制。 

  

 
一 

 

工作環境或作
業危害之辨 
識、評估及控
制。 

 

1.辨識作業場所可能危害之發生基本原因。 
2.評估潛在危害所衍生之風險等級。 

3.採取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控制的方法。 

2年 

二 機械、設備或
器具之管理 

1. 機械、設備及器具之自動檢查。 
2. 機械、設備及器具之維修、保養及更新。 

1. 定期進行機械、設備及器具自動檢查。 
2. 機械、設備及器具使用前進行作業檢點。 

每年 

三 
危險物與有害
物之標示及通
識 

1. 製作危害標示。 
2. 更新安全資料表及危害物質清單。 
3. 檢討、修訂危害標示及通識計畫。 

1. 配合 GHS 列管物質，製作危害標示。 
2. 更新安全資料表及危害物質清單。 

每年 

四 
有害作業環境
之採樣策略規
劃與測定 

 1.化學、物理性作業場所作業環境測
定。化學性：化學實驗室等 
物理性：侷限作業場所(廢水處理場、水塔) 
等 

每半年 

 

五 
危險性工作場
所之製程或施
工安全評估事
項 

1. 危險性機械設備、電氣設備等定期安全檢
查。 
2. 各項工程於招標前進行施工安全評估。 

1. 危險性機械設備定期安全檢查。 
2. 電氣設備定期安全檢查與用電評估。 
3. 各項發包工程於施工前應予承攬商危害告 
知。 

 

每年 

六 
採購管理、承
攬管理與變更
管理事項 

 1.各項承攬作業於施工前應實施危告知與承
攬商安全衛生管理協議。 

每年 

 

七 
 

安全衛生作業
標準之訂定 

1. 訂定適用場所工作守則。 
1. 分析各實驗、實習之危險性動作。 
2. 訂定危險性動作標準作業程序。 

 

每年 

 

八 
定期檢查、重
點檢查、作業
檢點及現場巡
視 

 

1. 依本校自動檢查計畫執行定期檢查、重
點檢查、作業檢點。 
2. 進行現場巡視、無預警檢查系所實驗場
所。 

1. 依本校自動檢查計畫進行定期查、重點檢查。 
2. 各項特殊作業操作前執行作業檢點。 

3. 現場巡視，於作業中無預警進行，並將不安全
動作紀錄通知有關單位或人員改正。 

 

每年 

  1. 要求新進人員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 1. 新進人員到職時安排參加一般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至少3小時，工作內容涉及危害物質使用、 
處置者再增加危害標示及通識教育訓練至少3小
時。 
2. 辦理教職員工生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3. 每學年開學時辦理學生實驗、實習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 

4. 定期辦理安全衛生業務主及管理員在職回
訓、特殊危害作業主管在職教育訓練等。 

 

  練。  

  2. 辦理學生實驗、實習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九 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3. 辦理工讀生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 依法規定期辦理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特 

每年 

  定、有機化學物質作業主管訓練等在職訓練。  

 

十 

 

個人防護具之
管理 

 

1. 個人防護具之自動檢查。 
2. 個人防護具之維修、保養及備置、更新。 

1. 定期確認個人防護具之數量（尤其是消耗
品）足夠使用。 
2. 個人防護具有破損或不足時進行維修、保養及
更新。 
3. 確保個人防護具之等級符合本校作業需求。 

 

每年 



 

十

一 

健康檢查、健

康管理及健康 

促進事項 

 

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人員健康檢查。 

(含一般及特殊健檢) 

1. 實施新進及在職人員之一般與特殊體格檢查 

2. 健康檢查異常人員依醫師建議追蹤查、治

療。 

 

每年 

十

二 

安全衛生資訊

之蒐集、分享 

與運用 

配合政府 推動政策 ，加強實施安全衛生

及環保宣導活動。 

配合政府宣導令，並將訊息公告於本組網頁。  

每年 

十

三 

緊急應變措施 
辦理緊急應變演練：每學年辦理消防、防

災演練。 

配合校安中心及營繕組辦理緊急應變演練。 每年 

 

 

 

十

四 

職業災害、虛

驚事故、影響

身心健康事件

之調查處理與

統計分析 

1. 職業災害調查：如有災害時立即啟動本校職

調查機制。 

2. 無災害工時統計：每月彙整校內勞工無災工

時統計。 

要求實驗室負責老師於工作場所發生下列職

業災害之一時，應立即通報本組，以利於八小時 內

報告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 

住院治療。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有發

生時 

十

五 

安全衛生管理

記錄與績效評 

估措施 

1. 定期實施場所安全衛生稽查 。 

2. 檢閱各系所執行安全衛生管理備查資料 

不定期至各系所實習場所實施安全衛生稽 

查，統計缺失資料，並請各系所中心限期改善， 擇

期複檢。 

 

每年 

 


